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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代码：

600644

公司简称：乐山电力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3987

公司简称：康德莱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 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王锦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武灵一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施丽萍保证季度报告中财

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1,558,557,639.54 1,513,050,276.30 3.0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882,410,172.59 841,043,188.73 4.92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8,115,782.25 2,438,341.71 642.9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31,715,564.42 98,951,412.39 33.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496,552.56 20,438,151.67 103.0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9,317,098.05 19,339,708.56 103.3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2.77 增加2.0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9 88.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0.09 88.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3,028,168.27

其中1,798,273.27元系以前年度收到并列入递延收益，本

期按会计政策分摊结转列入其他收益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

出

-71,478.02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66.48

所得税影响额 -775,869.26

合计 2,179,454.5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16,95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

状态

数量

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 120,489,480 50.20 120,489,480 质押

23,420,

000

境内非国有法人

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30,000 3.26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190,060 3.0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宋英 6,183,900 2.58 6,183,900 无 境内自然人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

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224,937 0.93 无 未知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

新材料新能源行业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2,200,000 0.92 无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

大数据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768,800 0.74 无 未知

UBS���AG 1,659,038 0.69 无 未知

董敏 1,370,700 0.57 无 境内自然人

王锦华 1,292,040 0.54 1,292,040 无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杭州紫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83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830,000

深圳金涌泉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7,190,060 人民币普通股 7,190,06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2,224,937 人民币普通股 2,224,937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工银瑞信新材料新能源行

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2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方大数据100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1,768,800 人民币普通股 1,768,800

UBS���AG 1,659,038 人民币普通股 1,659,038

董敏 1,370,700 人民币普通股 1,370,700

无锡德晖宝鑫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220,146 人民币普通股 1,220,1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经济新动

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198,824 人民币普通股 1,198,824

陈国真 1,081,500 人民币普通股 1,081,5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王锦华先生在浙江金石实业有限公司占90%股份， 第四大股

东宋英女士与公司实际人控制人王锦华先生系夫妻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余额 年初余额

变 动 比

例（%）

变动原因说明

货币资金 107,797,351.93 57,769,942.35 86.60 主要原因系销售回款增加及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 11,408,705.95 3,038,204.90 275.51 主要原因系预付贸易商品采购款所致

预收款项 1,713,706.17 2,933,369.77 -41.58

主要原因系预收高品位萤石块矿货款结转主营业务

收入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5,396,471.14 9,562,905.27 -43.57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上年度绩效工资所致

应交税费 29,597,310.89 54,730,672.14 -45.92 主要原因系本期缴纳上年末应交税款所致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动比例

（%）

变动原因说明

营业收入 131,715,564.42 98,951,412.39 33.11

主要系本期销售单价上升及销售数量增加

所致

税金及附加 4,863,172.53 3,432,042.87 41.70 主要系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资源税增加所致

销售费用 8,340,823.26 5,819,723.46 43.32

主要系本期销售数量增加导致运输费用增

加

财务费用 1,653,017.03 4,906,957.40 -66.31

主要系利息支出减少及外币借款产生汇兑

收益所致

其他收益 3,028,168.27 2,117,015.77 43.04

本期收到的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同比增

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15,175,327.30 7,987,637.87 89.99 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增长所致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金额

变 动 比 例

（%）

变动原因说明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8,115,782.25 2,438,341.71 642.96

主要系销售货款回笼及应收票据

到期收款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6,075,902.39 -100,665,850.59 不适用

主要原因系本期支付收购翔振矿

业收购款同比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6,913,412.21 34,423,998.23 94.38 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锦华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一、 重要提示

1.1� �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 1.3公司负责人张宪淼、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

人员）张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 1.4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2,164,036,555.44 2,174,274,192.97 -0.4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1,404,827,197.94 1,373,538,370.92 2.28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0,913,986.29 16,330,193.44 150.54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352,512,647.21 318,844,022.69 10.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1,288,827.02 24,440,799.60 28.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30,235,683.53 24,192,409.05 24.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2.25 1.97 增加0.28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7 0.06 16.67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7 0.06 16.67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41,917.73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件，或偶发性的

税收返还、减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643,758.27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

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

资成本小于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位

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损益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然灾害而计提的

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合费

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生的超过公允

价值部分的损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

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衍生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金融负债产生

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

资产、衍生金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衍生

金融负债和其他债权投资取得的投资收益

2,159,012.88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合同资产减

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

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当期

损益进行一次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0,200.01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3,958.06

所得税影响额 -1,393,951.88

合计 1,053,143.49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4,06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180,665,380 40.91 175,508,970 质押 62,30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8,390,725 6.4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24,001,960 5.44 无 国有法人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8,458,520 1.9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帅木莲 7,984,080 1.81 无 境内自然人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7,575,059 1.72 无 国有法人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1.43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6,282,220 1.42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92,251 1.20 无 国有法人

广东南医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935,617 0.8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宁波宏益博欣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8,390,725 人民币普通股 28,390,725

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24,001,960 人民币普通股 24,001,960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8,458,520 人民币普通股 8,458,520

帅木莲 7,984,080 人民币普通股 7,984,080

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7,575,059 人民币普通股 7,575,059

上海利捷企业投资有限公司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上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 6,282,220 人民币普通股 6,282,220

宏源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5,292,251 人民币普通股 5,292,251

上海康德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156,410 人民币普通股 5,156,410

广东南医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3,935,617 人民币普通股 3,935,617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如下：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

张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先生，上述三人通过康德莱控股有限公

司、上海共业投资有限公司、温州海尔斯投资有限公司和上海康德莱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制公司的股份， 对公司的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

响。上述三人中，张宪淼先生和郑爱平女士为夫妻关系，张伟先生为张宪

淼和郑爱平夫妇的儿子。 2012年9月15日，为加强对上海康德莱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和公司的管理， 保证公司稳定发展和实际控制权的稳定，张

宪淼先生、郑爱平女士和张伟先生共同签署了《关于共同控制上海康德

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保持一致行动的协议书》。 中央汇金投

资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建银国际医疗产业股权投资有限公司和宏源

汇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股权。 上海旭鑫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和上

海紫晨投资有限公司均为以非公开方式向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设立的

投资基金，其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朗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未知前

十名股东中帅木莲的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况。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无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期末余数 期初余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货币资金 432,360,198.27 726,582,502.42 -40.49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预付款项 21,503,242.97 16,227,185.96 32.51

主要系本期公司采购原

料预付增加

其他流动资产 278,693,464.97 20,706,779.05 1245.9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609,720.14 23,420,868.98 -46.16

主要系预付长期资产构

建款转入在建工程

（2）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财务费用 2,590,121.71 6,032,174.56 -57.06

主要系本期公司汇兑损

失减少

（3）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动比例（%） 情况说明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

现金

33,722,996.41 22,651,134.44 48.88

主要系本期公司销售增

长相应的费用增长及返

回业务保证金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46,888,351.09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短期理财产品到期赎

回

购建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和

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49,739,215.00 26,201,860.97 89.83

主要系公司固定资产、工

程投入增加

投资支付的现金 308,714,496.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及子公

司购买短期理财产品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22,000,000.00 100.00

主要系本期公司偿还银

行借款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不适用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宪淼

日期 2019年4月26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

号：

2019-056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产品获得二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珠海康德莱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康德莱” ）于近日收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粤械注准20192180520

注册人名称：珠海康德莱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101室

生产地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机场东路288号A栋101室；A栋2楼；A栋3楼；A栋4

楼；M栋1楼

产品名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型号、规格：18Fr40cm

结构及组成：由双腔导管、单向阀、色标卡套、球囊、蓝色封头胶组成。

适用范围： 本产品适用于妇女足月引产前对成熟度不佳的宫颈进行宫颈管的机械扩

张。

批准日期：2019年04月23日

有效期至：2024年04月22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 产品属妇产科用耗材产品，技术方面较为成

熟，国内外市场已有较为广泛的使用，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30万元。 上述二

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是公司按照产业链布局整体规划的推进落实，有利于持续巩固

全资子公司珠海康德莱华南区域的发展定位，以自产、自销、自配的经营方式巩固发展制造

贸易基地，进一步提高市场占有率。

截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国内进行销售，上述医疗器械注册证（二类）的取得，短期内

对珠海康德莱及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一次性使用子宫颈扩张球囊导管”产品对珠海康德莱及公司未

来营业收入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

告编号：

2019-057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产品获得三类医疗器械

注册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

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德莱医械” ）于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具体如下：

一、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具体情况

注册证编号：国械注准20193030239

注册人名称：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人住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2幢

生产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金园一路925号

产品名称：PTCA球囊扩张导管

结构及组成：该产品为Rx型球囊扩张导管，由尖端、标记、球囊、远端内管、远端外管、

带环芯轴、海波管（导管加强件、导管座、近端管体）等组成，产品涂有亲水涂层。 环氧乙烷

灭菌，一次性使用。 货架有效期三年。

适用范围：用于冠状动脉血管狭窄或血管内支架内扩张治疗

备注：原《分类目录》产品编码为6877。

批准日期：二〇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有效期至：二〇二四年四月十五日

二、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上述“PTCA球囊扩张导管” 是一种头端带有可膨胀球囊的软性导管，用于冠状动脉

血管狭窄或血管内支架扩张治疗，累计已发生的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10万元。 根据弗若

斯特沙利文的行业研究报告，2018年中国球囊扩张导管的市场容量为20.85亿元人民币；目

前国内市场外资品牌的销售占比较高。

上述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的取得， 是对康德莱医械现有介入类产品线的有效补充，进

一步提高康德莱医械市场竞争力，对康德莱医械在介入治疗领域发展和市场拓展具有积极

意义。截止目前，该产品尚未在国内进行销售，短期内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的经营业绩的影

响较小。

三、风险提示

目前尚无法预测上述“PTCA球囊扩张导管” 产品对康德莱医械及公司未来营业收入

的具体影响，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证券代码：

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

编号：

2019-058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注册资本变更登记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2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同意上海康德莱医疗器械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康德莱医

械” ）以总股份数60,000,000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中的股东投入溢价部分中的60,000,

000元向全体股东同比例转增股本， 康德莱医械股份数由60,000,000股增加至120,000,

000股，康德莱医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0,000元增加至人民币120,000,000元。 具体

内容详见2019年3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的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以资本公积转增股

本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42）。

近日，经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康德莱医械完成了注册资本变更登记手续，并领

取了新的 《营业执照》。 康德莱医械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000.0000万元整变更为人民币

12000.0000万元整。

除上述变更外，康德莱医械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未出席董事情况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原因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李琦 董事 工作原因 张太金

1.3� �公司负责人林双庆、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游涛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余德君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

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3,420,744,069.30 3,350,584,568.25 2.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1,410,058,796.42 1,356,707,046.52 3.93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078,893.43 -123,484,591.59 52.16

年初至报告期末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514,470,755.60 516,356,781.70 -0.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53,252,517.86 16,525,636.78 222.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17,923,530.05 15,522,517.30 15.4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85 1.29 增加2.56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099 0.031 222.24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099 0.031 222.2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0,691.6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

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

除外

784,121.92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发电损失补偿款60

万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99,152.89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34,573,744.04

主要是报告期内以资产出资组建乐山锦

江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确认资

产处置收益3457万元。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01,668.12

所得税影响额 182,634.48

合计 35,328,987.81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0,972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股

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

件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103,608,320 19.24 0 质押 22,860,700 国有法人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

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无 国有法人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

整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79,470,198 14.76 0 无 国有法人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8,149,858 14.52 0 无 国有法人

解剑峰 6,090,000 1.13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徐开东 5,258,314 0.9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梁晓环 2,159,300 0.40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王乐明 2,033,918 0.38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

限公司

1,618,200 0.30 0 未知 未知

杨建华 1,555,100 0.29 0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乐山国有资产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 103,608,320 人民币普通股 103,608,320

天津中环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79,470,198 人民币普通股 79,470,198

天津渤海信息产业结构调整股权投资基金有

限公司

79,470,198 人民币普通股 79,470,198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78,149,858 人民币普通股 78,149,858

解剑峰 6,09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090,000

徐开东 5,258,314 人民币普通股 5,258,314

梁晓环 2,159,300 人民币普通股 2,159,300

王乐明 2,033,918 人民币普通股 2,033,918

上海晓光测绘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618,200 人民币普通股 1,618,200

杨建华 1,555,100 人民币普通股 1,555,1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本公司国有股股东和国有股股东、国有股股

东和法人股股东、法人股股东和法人股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公司

未知前十名流通股之间， 以及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与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

存在关联关系。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资产负债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198,915,771.99 291,933,623.63 -31.86%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应付款项所致

应收票据 9,629,640.00 2,400,000.00 301.24% 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银行承兑汇票增加所致

存货 108,318,069.45 81,248,946.59 33.32% 主要是报告期内未结算安装工程同比增加所致

长期股权投资 257,122,568.07 163,929,460.99 56.85%

主要是报告期内以资产出资组建乐山锦江新嘉

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及对四川晟天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投资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 81,534,647.46 162,457,185.24 -49.81%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绩效工资所致

一年内到期的非

流动负债

41,406,521.93 142,010,232.49 -70.84% 主要是归还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所致

长期借款 420,000,000.00 200,000,000.00 110.00% 主要是报告期内融资规模增加所致

利润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财务费用 4,763,063.23 2,972,447.41 60.24% 主要是报告期内利息收入同比减少所致

资产减值损失 735,008.29 2,145,097.33 -65.74% 主要是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提同比减少计提所致

其他收益 130,476.92 79,569.24 63.98% 主要是报告期内增加摊销政府补助项目所致

投资收益 -601,992.92 - -

主要是报告期内确认参股公司投资收益同比减少所

致

资产处置收益 34,573,744.04 - -

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以自有资产出资组建乐山锦江

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所致

营业外支出 1,332,004.98 863,446.26 54.27%

主要是报告期内全资子公司乐山川犍电力有限责任

公司计提农网资金占用费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3月 2018年1-3月 变动比例 变动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59,078,893.43 -123,484,591.59 52.16%

主要是报告期内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

到的现金同比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124,374,632.98 -64,848,119.60 -91.79%

主要是报告期内支付四川晟天新能源

发展有限公司二期投资款4000万元所

致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于2019年1月30日召开第8届董事会第37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四川旅投锦江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设立乐山锦江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公司以所属嘉州宾馆分公司实物资产出资，四川旅投锦江酒

店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共同投资设立“乐山锦江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 。 2019年3月19日，经乐山市市中

区行政审批局批准，乐山锦江新嘉州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注册成立。

3.3�报告期内超期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林双庆

日期 2019年4月25日

证券代码：

600644

股票简称：乐山电力 编号：临

2019-029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乐山清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7000万元；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7000万元。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截止目前，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

清源公司是公司与乐山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乐山市沙湾区恒越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

有限公司为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等十个乡镇污水处理PPP项目建设和运营而共同组建的项目公司。

清源公司在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贷款7000万元，贷款期限15年，自2019年3月26日起至2034年3月25日，

贷款利率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施行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上浮28%， 贷款仅用于沙湾区太平镇等十个乡镇污水处

理PPP项目。 公司为清源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一般保证担保，担保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清源公司以PPP项目合同下乐山市沙湾区政府支付的非资本金部分可用性服务费及清源公司运营收入向公司提供

反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清源公司还清全部款项时止。

目前，公司与成都银行乐山分行已签署《一般保证合同》，公司与清源公司已签署《反担保合同》。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18年6月15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沙湾区十个乡镇污水

处理工程投标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乐山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持有股份85.75%，以下简称：自

来水公司） 与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共同组成联合体参与乐山市沙湾区太平镇等十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项目

的投标。 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参与该项目投标活动以及中标后具体组织实施与本项目有关事宜，同意项目公司以收费

权质押或公司为项目公司提供担保进行融资。 （详见公司2018年6月20日、8月1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的公告）

经2019年3月18日公司召开的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同意清源公司向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申请项目贷款

7000万元，公司为清源公司的该笔贷款提供一般保证担保，同时，清源公司以PPP项目合同下乐山市沙湾区政府支付的非

资本金部分可用性服务费及清源公司运营收入向公司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乐山清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沫若大道南段175号附1号

法定代表人：游涛

注册资本：1000万元整

主要经营范围：污水处理及其再生利用；自来水及污水处理工程施工；自来水生产、供应；水管道安装、维修。

清源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3361万元；负债总额1487万元；其中流动负债1487万元，无银行贷款；净资

产1874万元；资产负债率44.24%；清源公司尚处于建设期无营业收入。

（二）公司持有清源公司45%股权，公司控股子公司自来水公司持有清源公司34.5%股权，乐山市沙湾区恒越城市建

设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清源公司20%股权，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持有清源公司0.5%股权。

三、担保、反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一般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保证人（甲方）：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乙方）：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

保证金额：保证担保的主债权种类为乙方依主合同向债务人清源公司发放信贷而发生的贷款债权，保证担保的本金

限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整。

保证方式：甲方对主合同项下债权提供一般保证。

保证期间：甲方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即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双方约定的其他条款：在贷款本息的支付日期前10个工作日，债务人在乙方开立的账户内的资金不足以足额支付乙

方当期的贷款本息时，甲方对乙方应收贷款本息不足部分进行补足。

债务人偿清其在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后，甲方不再承担保证责任。

（二）反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人(甲方):�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反担保人及借款人(乙方):�乐山清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反担保范围：乙方愿意根据《一般保证合同》有关条款约定向甲方进行反担保，并履行反担保责任。

反担保方式：乙方以PPP项目合同下沙湾区政府向其支付的非资本金部分可用性服务费及乙方运营收入向甲方提供

反担保，并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反担保保证期间：自反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还清全部款项时止。

反担保保证的有效性：反担保合同为《一般保证合同》的从合同，但反担保合同的有效性不受《一般保证合同》有效

与否的影响。 即使在《一般保证合同》被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无效的情况下，反担保保证行为仍然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被担保方作为公司控股公司，具有偿还债务的能力，同时，清源公司以PPP项目合同下乐山市沙湾

区政府支付的非资本金部分可用性服务费及清源公司运营收入向公司提供反担保，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

体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公司为清源公司提供一般保证，主要为满足公司为实施 PPP� 项目而设立的公司进行项目建设等

资金需要，有利于加快项目的建设进度，推动清源公司业务开展及经济效益的实现，符合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清源公司其他股东未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主要为：1. 乐山市沙湾区恒越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为政府平台公

司，根据国务院、财政部等部门出台的政策，均严格限制政府平台公司融资、担保，且根据《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十个乡镇

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股东出资协议》，乐山市沙湾区恒越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不参与清源公司的分红、利润分配；2.

根据《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十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股东出资协议》之约定，中国华西工程设计建设有限公司不

参与清源公司的经营、融资、分红、利润分配和清算剩余财产分配；3.自来水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子公司，经

与银行协商，由公司统一提供担保。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为清源公司提供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全部实施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7000万元，占公司2018年末（经审计）净资

产的5.16%。 无逾期担保。

六、备查文件

1.四川省乐山市沙湾区十个乡镇污水处理工程PPP项目股东出资协议

2.《固定资产贷款合同》

3.《一般保证合同》

4.《反担保合同》

5.乐山清源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乐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4月27日

公司代码：

603505

公司简称：金石资源

金石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